
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

【教师责任人】 

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，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，保障教学及科研工

作的顺利进行，保护师生员工生命和财产安全，教师责任人必须为我校教职工，

根据学校相关规定需履行安全工作职责如下： 

一、必须组织本课题组负责科研项目的风险评估；严格执行实验室准入制度；

掌握所负责试验项目的安全风险、预防措施及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措施；掌握开展

试验项目实验室所涉及的危险因素，并做好预防措施。 

二、开展试验项目前，需对参与该项目的学生、聘请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

育和技术交底，使他们掌握该试验项目的安全风险、预防措施及紧急情况下的处

置措施，并有学习教育记录。  

三、督促、检查进入实验室工作的课题组学生、课题组聘请的工作人员等严

格遵守实验室相关安全管理规定。  

四、初始试验学生导师必须到场、现场指导和监督。试验项目开展过程中经

常开展检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。  

五、按照学院和实验中心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其它相关的实验室安全工作，及

时报送有关信息。  

 

 

实验室房间：  

责任期限：自所指导的学生进入实验室起至提交试验完成报告止  

教师责任人签名：  

 

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 

注：1、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实验中心和签订人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单位盖章处，本单位人员做试验可不盖章，外单位人员做试验需盖自己单位公章。 


